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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07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部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1月28日收到公司审计部总经

理乔雪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雪峰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请求辞去所任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职务，辞职后将按照调动后的职务继续在公司工作。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对乔雪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 � � � � � �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1-005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

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2044200475，发证时间为2020年12月11日，有效期三年。

公司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系在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起连续三年（2020年至2022年）将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本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会对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68�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01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2,200万元-18,200万元

盈利：55,74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8.11%-67.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7,700万元–13,700万元

盈利：53,81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5.69%�-74.5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3元-0.19元 盈利：0.58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和国内经济下行的不利影响，满负荷不间断组织生产，全力保障安全

稳定供气；稳步实施增储上产，科学安排产销衔接，加大客户开拓力度，全年煤层气销量增长15%以上。

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一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煤层气终端市场需求不振，综合

售价持续下降，全年综合售价同比降幅超过10%；二是由于公司近几年持续为合作矿井提供瓦斯治理服

务，其瓦斯治理井群运行趋于稳定，故报告期中止了与公司的该项业务；三是由于公司与合作矿井常规

开采区块的气井施工业务已经接近饱和，使得报告期气井施工量大幅减少；四是报告期公司根据煤层气

补贴新规落地后首次下发的清算文件处置了以前年度清算补贴、 对实际收到且不存在重大退回可能的

中央财政补贴和省级财政补贴予以调整确认，使本报告期确认的煤层气补贴同比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过年审会计师审计。

2、公司2020年度的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88� � � � � � � � � �证券简称：ST巴士 公告编号：2021-008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1月28日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

发的数据文件获悉，持股5%以上股东中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麦控股”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发

生变动，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麦控股持有公司限售股14,806,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6%。 本次权益变动

后，中麦控股持有公司限售股11,306,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其持有公司股份减少350万股，

减少比例1.20%。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限售股份明细数

据表》进行比对,�结果如下：

1、中麦控股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的350万股，冻结状态已消除。 该冻结情况公

司披露于2017年12月26日，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68)。

2、《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限售股新增股份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姓名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冻结股数

1 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00,000 1.20 0.00

合计 3,500,000 1.20 0.00

二、其他说明

1、中麦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限售股，相关股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时的股份锁定承诺已履行

完毕；涉及2017年度业绩承诺及未完成盈利承诺的补偿承诺尚未履行完毕。

2、本次中麦控股权益变动的股份为2015年度定向增发股份，必须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3、本次中麦控股权益变动后，其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中麦控股未向公司提交《权益变动报告

书》。

4、本次权益变动未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838� � �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2021-00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金融租赁公司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7月14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成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在四川省成都市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成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

资本金20亿元。 具体详见本公司2020年7月1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发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的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积极推进股东遴选、申请资料准备等相关工作。 前期，本公司与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积极接洽，目前已初步达成合作共

识。 各意向合作方正在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下一步，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要求积极推进准备工作。 若最终确定的其他股东中涉及本公

司关联方，本公司将按照监管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审批流程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本事

项需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718� � � � � �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01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20年12月31日至2021年1月27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并计入损益的不连续的政府

补助合计金额为13,252,274元，共计11笔，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5.64%。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获得补助

时间

补助事由 补助金额 收款方

补助依

据

1 2021/1/20 辽宁省全面开放专项资金 2,608,400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 2021/1/27 产业扶持政策资金 7,652,900

睿驰新能源动力系统（武汉）有限

公司

—

单笔20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共计9笔） 2,990,974 — —

合计 13,252,274 — —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对上述收到的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是否与日常活动相关分别计入2021年度的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 上述政府

补助对公司2021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ST中安 公告编号：2021-002

� �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

000.00万元到-12,000.00万元。

●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2,400.00万元到

-28,400.00万元。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相关司法程序尚未履行完毕， 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计的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

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000.00万元到-12,000.00万元。

2、 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2,400.00万元到

-28,4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5.75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979.25万元

（三）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运转正常，债务危机正逐步解除，安保系统集成业务略有增长。 但本期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安保运营服务业务收入下降，且公司债务虽逐步解除，但由于存量债务规模较高，使得本期

财务费用支出较大。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期的非经营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主要包括：（1）公司“16� 中

安消” 公司债券取得的债务豁免收益；（2）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计提的预计负债；（3）债务违约导致

计提的罚息；（4）处置公司房产产生的损失；（5）已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6）收到的政

府补助；

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额将以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对净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

2019年5月30日，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金融

法院向公司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1,441例，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的原告

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541,688,103.41元。 公司财务部门根

据会计准则要求审慎计提了预计负债。

但是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相关司法程序尚未履行完毕， 公司暂无法判断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计的本报告期非经常

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二）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16债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2016年发行的11亿公司债券已到期但尚未完成兑付，公司已与部分债

券持有人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详见公告：2020-077）。 公司目前仍在与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等相

关方就债券到期处置方案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出现未按期

还本付息情形，使得公司可能面临支付相关罚息、面临诉讼等风险，此外为债券提供担保的资产，亦可能

存在因债权人主张担保物权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

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且被轮候冻结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3,877,2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41.61%，累计质押股份479,098,000股。因自身诉讼事项，其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累

计被冻结股份527,977,838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8.89%，占公司总股本的41.15%。前述质押、冻

结暂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但

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

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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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累计新增未完诉讼（仲裁）的金额：人民币59,918,969.0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暂无

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4），于2018年8月31日、2018年11月17日、2018年12月22日、2019年1月31日、

2019年3月30日、2019年6月22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2月13日、2020年4月14日、2020年8月4

日、2020年10月31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2018-101、

2018-105、2019-005、2019-014、2019-049、2019-086、2019-105、2020-018、2020-047、

2020-066），为方便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诉讼（仲裁）情况，特将公司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或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

裁）事项

诉讼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0） 黔2328

民初181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安龙县教育局

买 卖 合 同

纠纷

3,110,000.00 （重审）一审判决

2

（2020） 云01民

终6404号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

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1,514,071.42 二审裁定

3

（2019）京 0108

民初63765号

杭州海康威视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630,127.68 一审判决

4

（2020）鲁 1102

民初349号

日照宝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2,419,108.98 一审判决

5

（2020） 京02执

恢20号之一

华夏银行北京东

单支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安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涂国身、李志

群

借款纠纷 359,762,356.83 执行裁定

6

（2020）宁 0521

民初3808号

宁夏鑫泰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4,766,913.00 已撤诉

7

（2020） 川05民

初19号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

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

司

采 购 合 同

纠纷

23,881,876.03 一审判决

8

（2020）京 0102

民初16892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涂国身、 李志

群、 中安消达明科技

有限公司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6,574,405.26 一审判决

9

（2020） 鲁08民

终5613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

程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1,500,000.00 二审判决

10

（2020）苏 0281

民初1423号

无锡光电宝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运 维 合 同

纠纷

1,652,220.00 民事调解

11

（2019）沪 0106

民初40840号

上海崇 明 建 设

（集团） 有限公

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23,080,479.40 一审判决

12

（2020）沪 0115

民初52135号

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 中安消旭龙电子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

法 律 服 务

合同纠纷

1,220,000.00 一审判决

13

（2020） 苏05执

55号之三

湖北天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16,072,3458.90

执行裁定 （终结执

行）

14

（2019） 沪74民

初1144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豪恩安全

科技有限公司、 祥兴

科技有限公司、 圣安

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易纠纷

14,401,211.54 一审判决

15

（2020） 粤03民

终25219号

广东深信律师事

务所、 中安科股

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委 托 合 同

纠纷

4,118,485.29 二审判决

16

（2021） 川01民

初53号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执 行 异 议

之诉

83,262,613.77 立案受理

17

（2020） 鄂01民

特183号

武汉电信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申 请 确 认

仲 裁 协 议

效力

不适用 民事裁定

18

（2020）川 0623

执恢124号

上海安炯商务管

理有限公司

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

有限公司、雷刚、周蕾

蕾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7,251,214.00 终结本次执行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或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

裁）事项

诉讼金额（元） 案件状态

1

（2020）云 0103

民初8828号

昆明飞利泰电子

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

司、王志刚、杨继斌

买 卖 合 同

纠纷

8,938,834.50 一审判决

2

（2020）沪 0107

民初4878号

朱某兴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 券

交易纠纷

1,315,000.00 一审判决

3

（2020） 鄂01民

初827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

限公司

建 设工 程

施 工合同

纠纷

49,665,134.50 立案受理

合计 59,918,969.00 -

二、诉讼（仲裁）案件概况

（一）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1、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安龙县教育局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

第三人：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州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重审）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安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3,11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诉讼过程中，安龙县

教育局申请追加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详见公告：2019-049）。

一审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2,400,000元（详见公告：2019-086）。

二审裁定：（1）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民初763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贵

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重审（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立案后，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根据

该院【（2020）黔2328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400,

000元；

（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案件受理费31,680元，由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7,286元，被告安龙县教育局负担24,

394元。

2、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裁定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人民币1,412,107.10元及相关逾期利息等费用（详见公

告：2019-086）。

一审判决：（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工程款1,023,938元、质保金388,169.10

元， 合计1,412,107.10元；（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详见公告：

2020-047）。

案件进展： 原审被告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2019）云

0102民初12840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0）云01民终6404号】民事裁定书，二审裁定如下：

（1）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12840号】民事判决；

（2）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将本案依法移送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管辖审理。

3、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如下：（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605,892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支付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保函费用（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3765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

下：

（1）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货款605,892元

及违约金（以605,892元为基数， 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每月百分之二的标准计

算）；

（2）驳回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58元、保全费3,671元，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4、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反诉被告）：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 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 《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19#-32#楼四期

34#-49#楼及地下车库弱电系统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 ）解除并判令被告向原告移

交相应的施工资料；（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赔偿金2,419,108.9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详

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根据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

如下：

（1）解除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施工合

同》；

（2）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工程设

备款157,896元；

（3）驳回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移交相应施工资料的诉讼请求；

（4）驳回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2,419,108.98元的诉

讼请求；

（5）驳回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要求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20,000元的诉

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6,153元，由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470元，由中

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5、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借款纠纷

原告：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

案件状态：执行裁定

案件概述：2017年7月17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第一被告在2017年7月17日

至2018年7月17日之间，可向原告申请使用最高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亿元整。 同日，原告与第二被告、第

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签订最高额度保证合同，为第一被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诉讼请求：（1）请

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5,800万元及暂算至2018

年2月26日的相应利息1,762,356.83元，合计359,762,356.83元；（2）请求法院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

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及实

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五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18-024）。

调解结果： 详见公司2018年6月30日所披露的 《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2019年3月30日，公司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华夏银行

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后，公司就解决债务事项向法院以及华夏银行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与协商。 针

对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存在低估资产价值的情况（虹桥路808号、永和路390号），公司分

别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 后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拍卖通知书》，其根据法

院民事调解书及执行裁定书对公司永和路390号房产和虹桥路808号房产进行了司法拍卖,�成交价分别

为262,800,000、257,000,000元（详见公告：2020-018、2020-066）。

案件进展：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执恢2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

定如下：

（1）解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808号房地产【证号：沪房地徐字（2000）第021598号】的查封；

（2）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808号的房产现状建筑面积（包括2、3、4、5、6、7、8、9、10、12、14、15、19、

20、21、22、23、24、25、26、27、36、37、38、39、41全幢等26幢房屋有证建筑面积及约8,493平方米的无证

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及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14,643平方米归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证：91310118MA1JNNXH3L）所有，所有权及相关土地使用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上海

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3） 在满足相关条件后， 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91310118MA1JNNXH3L） 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过户登记手

续。

6、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状态：已撤诉

案件概述：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如下：（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20万元，利息566,913元，本息总计4,

766,91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2020年12月16日， 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根据该法院

【（2020）宁0521民初38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撤回

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468元，由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7、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价款23,541,800元；（2）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5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

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59,509元，由原告负担。

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借款合同纠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

被告一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16,200,000元（金额均以人民币计），支付截至2020年1月8日的利息、罚息

和复利374,405.26元，以及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2）被告一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65,744元；（3）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在第1项、第2项项

下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 被告四以夫妻共同财产就被告三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承担共

同清偿责任；（5） 原告有权就被告五名下的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9幢12501室、12601室、

12801室、23001室、23002室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6）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68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截至2020年9月24日贷款本金8,189,760.17元，利息、罚息、复利1,255,194.82元，以及自2020年

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融资额度协议》《贷款展期协议书》《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的约定计算）；

（2）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支付律师费165,744元；

（3）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对本判决所确定的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第一、二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追偿；

（4）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被告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西安

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9幢12501室、12601室、23001室、23002室的五套房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

本判决确定的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241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

国身、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9、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预付款人

民币1,500,000元；（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详见公告：2019-105）。

一审判决：【（2019）鲁0832民初5062号】（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根据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8民终5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0元、申请费5,000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8,

300元，上诉人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300元。

10、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运维合同纠纷

原告：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调解

案件概述：因运维合同纠纷，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运行维护费15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及财

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1423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

愿达成如下协议：

（1） 确认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向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349,000

元，该款项包括案涉两份《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委托运维协议》及《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

与委托运维协议》三份协议项下所有款项。 在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全额款项后，无锡光

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项下30万元看护费用不

再向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主张。 该1,349,000元由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

年12月31日前支付给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后，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支付后三日内向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1,233,000元的税率为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如无锡光电

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期开具发票，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有权主张退回已支付款项；

（3）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收到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1,349,000元

款项及诉讼费23,840元当日申请解除对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4）如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权按照诉

讼标的（本金15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为92,220元，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以156万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及诉讼费23,

840元、担保保险费3,400元全额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有权就《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

维协议》项下30万元看护费用另行主张；

（5）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该1,349,000元款项及诉讼费23,840元支付完毕后，双方

就《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委托运维协议》及《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三份

协议再无纠葛；

（6）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8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840元，由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负担，于2020年12月31日前直接支付给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期延误违约金人民币2,255.67294万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保修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并从2018年9月17日起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至2019年9月16日为2.375万元；（3）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详见公告：

2019-105）。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40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违约金465万元；

（2）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250元，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750元。 案件受理费200,426.59元，由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56,426.59元，被

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4,000元。

1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 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00元；（2） 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521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费61.5万元；

（2）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61.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案件受理费20,780元，减半收取10,390元，由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负担4,156元，由被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6,234元。

13、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案

申请执行人：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终结执行

案件概述：因借款纠纷，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同

时， 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公证债权文书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详见公告：

2020-018、2020-066）。 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执5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该

案申请执行人已由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案件进展：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执5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终

结（2020）苏05执55号案件的执行。

1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祥兴科技有限公

司（被告三）、圣安有限公司（被告四）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原告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取得相关债券持有人授权后向上海

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债券本金、 利息、 罚息等 （详见公告：

2019-054）。 后续，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债券本金人

民币10,026,000元；（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以债券本金人

民币10,026,000元为基数，按票面利率4.45%计算的债券利息人民币172,351.06元；（3）判令被告一向

原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以前述第（1）项和第（2）项款项即人民币10,198,351.06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的债券逾期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为人民币921,520.17元）；（4）判

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以前述第（1）项和第（2）项款项即人民币10,

198,351.06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债券罚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为人民币3,727,497.31

元，扣除被告一于2018年11月12日支付的部分罚息人民币446,157.00元后，剩余债券罚息为人民币3,

281,340.31元）。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

本金人民币10,026,000元；

（2）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

利息人民币172,351.06元；

（3）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人民币10,198,351.0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

算）；

（4）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 （以人民币10,198,351.06元为基数， 按每日万分之五计

算），上述罚息应扣除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446,157元；

（5）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

费损失人民币20万元和保全担保费损失人民币18,810.19元；

（6）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可以与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协议， 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中安消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中安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

资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上海投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1,928万

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

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不足部分由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7）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可以与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协议， 以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常州明

景物联传感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999万元）、深圳市豪恩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深圳科松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之

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

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

清偿；

（8）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可以与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协议，以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持有的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

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

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所有，不足部分由被

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9）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可以以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的杭州天视智

能系统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300万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

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

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 （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10）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圣安有限公司

（SINCERE� ON� LIMITED）、 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 （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履行完毕前述判项所确定的债务后，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代表债券持有人向被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交回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金人民币10,026,000

元）的义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本判决享有申请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注销该债券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956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30元，合计人民币86,986元，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被告祥兴

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共同负担。

15、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委托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委托合同纠纷，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本金人民币655,311.4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逾期支付

代理费而应承担的违约金人民币3,463,173.86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由被告承担（详见

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终25219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如

下：

（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831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2）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831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中安科

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

784,630.1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23日止，已本金10,784,630.12元为基数

计算；2018年5月24日当天以本金9,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 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同年6月11日止，

以本金8,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6月12日起至同年6月19日止，以本金8,684,630.12元为

基数计算；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以本金2,2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9年1月

21日起至同年2月28日止，以本金1,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同年4月29日止，以

本金1,2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以本金784,630.12元

为基数计算，计算标准均为每日万分之二）；

（3）驳回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83.1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负担32,592.17元，由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10,490.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

案件受理费合计37,402.49元， 由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负担25,968.74元， 由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96.42元、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837.33元。

16、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

原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述：2020年11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川01执异917号】裁定

书，裁定驳回中安科的异议请求（详见公告：2020-074）。 上述案件涉及冻结的 48,691,587�股股份为

公司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设置的盈利补偿专户中股份，该 48,

691,587�股股份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

记日在册的股东（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事宜，公司就【（2020）川01执异917号】裁定向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不得执行原告专门账户中第三人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中48,691,587股（暂按2020年12

月24日收盘价格1.71元/股计算，48,691,587股价值为83,262,613.77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

17、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裁定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欠款共计人民币36,668,058.61元；（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共计

人民币32,760,140.25元；（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400,000元；（4）裁决被

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详见公告：2020-018）。 后续，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2014年年度设备采购

合同》第5.1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进展：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1民特1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

回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本案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负担。

18、 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被执行人工程合同

纠纷

申请执行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雷刚

被执行人：周蕾蕾

案件状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

见公告：2019-005）。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川0623民初4006号】民

事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详见公告：2019-049）。

案件进展：根据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623执恢12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变

更本案执行申请人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623执

恢124号之二】以房抵债执行裁定书，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相关房产

作价7,908,572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经以房抵债后，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7,251,214元清偿完毕。 根据本次收到的

【（2020）川0623执恢1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终结【（2018）川0623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书

的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可再次申请执行。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

1、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诉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泰公司” ）

被告：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耀公司” ）、王志刚、杨继斌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飞利泰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

判令被告仕耀公司偿付原告飞利泰公司货款8,298,890元；（2）判令被告仕耀公司支付原告飞利泰公司

违约金639,944.50元；（3） 判令被告王志刚在未出资2,68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仕耀公司不能清偿的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令被告杨继斌在未出资24,12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仕耀公司不能清偿

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全体被告承担。

根据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0103民初882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仕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飞利泰公司支付货款8,298,890元；（2）被告仕耀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飞利泰公司支付违约金414,944.5元；（3）驳回原告飞利泰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朱某兴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原告：朱某兴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朱某兴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兑付公司债券本金1,315,000元， 向原告兑付自2018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

逾期利息，以1,31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8月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

罚息，以1,315,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60,000元；（3）本案

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根据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7民初487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本金1,315,000

元；

（2）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逾期利息 （以1,

31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45%计算）；

（3）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罚息 （以1,315,

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日利率0.5‰计算）；

（4）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某兴律师费支出损失60,000

元。

案件受理费21,425元，由被告负担。

3、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况：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设备款19,164,600元；

（2）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安装调试费661,801元；

（3） 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违约金29,838,733.50元

（以本金19,826,401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

算，暂计至2020年10月31日的金额为29,838,733.50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 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公司诉讼（仲裁）案件的

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